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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私募基金管理人变更法人法定代表人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吗？(详情解读）

随着中国私募基金行业的不断发展，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制度的不断完善，登记备案难度也逐渐加
大，准入门槛的提高，对于申请设立私募基金管理人而言，在名称与经营范围、从业人员、营业场所、
资本金、办公地、财务状况、高管人员任职条件、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关联方等方面均做出相应要求
，建立私募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制度。

首先，私募基金公司注册完成后进行备案登记需要出具法律意见书，那在什么情况下还需要出具法律意
见书呢？下面腾博国际将根据实际办理经验与中基协要求给大家详解私募基金机构什么情况下需要出具
法律意见书，以及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需要有哪些内容？根据规定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备案，法
人、控股、实控人变更，均应提交法律意见书。

专项法律意见书包含哪些内容？

1、私募基金管理人存续现状

通过私募基金管理人最新的工商公示材料和章程、工商内档等材料，核查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存在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2、重大事项变更原因

律师需要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情况就重大事项的变更理由进行详细陈述，主要说明变更的原因以



及变更的整个过程，不能简单指向变更结果。

3、人员信息

私募基金管理人需要提供变更后相关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详细的履历信息、毕业证书
、个人信用报告、基金从业资格、《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文件资料。

4、信息披露

私募基金管理人如尚未备案产品，应当承诺将在产品筹备及介绍说明文件中，准确披露变更后的基本信
息，不存在虚假、隐瞒的情形；如已备案产品，应当已通过公示、通告、直接联络等方式向投资者完整
披露。

5、新关联方

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重大事项变更是否存在新的关联方（受同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金融企业、
资产管理机构或相关服务机构）；若有，需要列明关联方基本信息、工商登记等基本资料，并说明该关
联方是否已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9、变更控股股东

详细描述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列明变更后完整的股东资料、出资和实缴信息；同时说明私募基金
管理人是否有直接或间接控股或参股的境外股东；若有，应说明穿透后其境外股东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的要求和中基协的规定，同时还应当判断是否涉及控股类型的变更。

10、变更实际控制人

需要核查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具有实际控制人；若有，应说明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或工商注册信息，以及
实际控制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控制关系，并说明实际控制人能够对私募基金管理人起到的实际支配作
用。

11、变更法定代表人

需要核查变更后法定代表人的基金从业资格，并对其取得的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同时需详细描述法定代
表人的个人基本信息、信用情况、涉诉情况、履历信息、工作能力以及除私募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兼职情
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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